
4. 对民办高校有关违法行为的处罚流程图

办理机构：贵州省教育厅

业务电话：0851-85282517（省教育厅民办教育处，具体承担对民办高校发布虚假招生简章

或者广告，骗取钱财；管理混乱严重影响教育教学，产生恶劣社会影响；提交虚假证明文件

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骗取办学许可证；伪造、变造、买卖、出租、出借办学

许可证；恶意终止办学、抽逃资金或者挪用办学经费；擅自改变举办者等行为的处罚）；

0851-85280334（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，具体承担对民办高校擅自分立、合并，民办高校擅

自改变名称、层次、类别的处罚）；0851-85289070（省教育厅学生处，具体承担对民办高

校非法颁发或者伪造学历证书、结业证书的处罚）

监督电话：0851-85284022（省教育厅民办教育处），085185285386（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），

0851-85281255（省教育厅学生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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